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申請手續
▪ 可透過綜合家庭服務中心、醫務社
會工作部、特殊學校或社會服務機
構社工轉介到本服務單位。

▪ 自行直接向本服務單位申請 (須具
相關殘疾証明)。

退出或終止服務
▪ 服務使用者及其家人可隨時申請退
出服務，本服務社工會了解其需要
並作出跟進或轉介。

▪ 因應服務使用者的身體狀況、工作
能力或行為等轉變，本服務社工與
服務使用者、其家屬或相關社工商
議後，將轉介服務使用者至更合適
的服務。

▪ 當服務使用者已成功公開就業，本
服務會安排退出服務事宜。

備註
依據社會福利署，服務單位和學員之
間並無僱傭關係。

收 費
▪ 基本服務費用全免

▪ 個別可供選擇活動需酌量收費

葵涌大窩口道151-165號
新葵興花園C座地下
電 話︰2426-1514
電 郵：set@fuhong.org

香港仔漁光道85號
扶康會康復中心四樓西翼
電 話︰2214-2587 / 2214-2579
電郵： set@fuhong.org



扶康會簡介及服務宗旨
扶康會為本港註冊的非牟利機構，自
1977年成立以來，本會不斷創新，
推出適切服務，協助智障人士及精神
病康復者發揮潛能，成為社會的一份
子。

服務宗旨為弱能人士提供多種機會，
令他們發揮個人的能力，在所屬社區
中，充分獨立自主，積極融入社會。

服務目標
▪ 透過巿場為導的職業訓練及見習
機會，讓殘疾人士增強工作能力，
協助他們克服就業上的困難；及

▪ 提供津貼鼓勵傓主聘請殘疾人士，
尤其讓一些未曾僱用過殘疾人士
的僱主，嘗試提供工作機會，了
解他們的工作能力。

服務歷史
本會自1995年起，已開始提供輔助
就業及殘疾人士在職培訓計劃。社
會福利署自 2024年 4月 1日起，將
兩項服務與「陽光路上」培訓計劃
合併為「殘疾人士輔助就業培訓」，
本會亦重組就業支援服務，為服務
使用者提供更多元化的就業服務。

3. 在職試用

▪ 僱主可透過「在職試用計劃」聘
用參加者，僱主可獲發最多 6個
月的補助金 (金額為每位參加者每
月 實 得 工 資 的 一 半 ， 上 限 為
4,000元，兩者以金額較少者為
準)。

4.就業後跟進服務

向每位找到工作的參加者提供不
少於12個月的跟進服務，以協助
他們盡快適應工作。

服務名額：68名

服務內容
1. 就業輔導及工作技能訓練

▪ 提供職業分析及就業選配，協助
求職及就業

▪ 提供支援服務，包括與就業有關
的技能訓練、在職訓練和督導，
及向各參加者、其家屬及僱主提
供與職業有關的輔導及意見

▪ 為參加者提供可賺取訓練津貼的
工作技能訓練(訓練津貼一般按參
加者所接受的工作訓練類別及參
與程度計算)

2. 見習

▪ 參加者於見習期內，如每月出勤
率不少於80%，可獲發每月2,000
元的見習津貼，為期最長3個月

▪ 完成後，會協助他們在公開市場
尋找合適工作或在職試用職位

服務對象
▪ 年齡為15歲或以上，具自理能力
的殘疾人士 ; 和

▪ 在缺乏支援的情況下無法適應公
開競爭的職業市場的殘疾人士。

扶康會網址


